
一貫道崇德學院教師教學創新與發展獎勵辦法 

108年 8月 15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一貫道崇德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激勵教師突破傳統教學方

法，建立創新教學特色、開發教材，特訂定教師教學創新獎勵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申請人必須是本校專任教師。每一門課程為一案，每位教師每一學期限申

請一案。相同之獎勵事項，限申請一次。 

第三條 獎勵類別：創新教學方法獎勵、創新教材獎勵、創新教具獎勵等三類。 

第四條 評選標準 

教師開設之課程，符合下列事項，有具體成效且成績優良者，得以申請：  

一、創新教學方式  

(一)能運用創新的教學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成效。 

(二)能設計出富創意的課程內容，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三)能整合理論與實務，解決各類教學現場問題。 

(四)其他具創新特色的教學方式。 

(五)必要時得於複評階段參酌教師教學意見調查之結果。 

二、創新教材、教具  

(一)能設計出富創意的教材或教具，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二)必要時得於複評階段參酌教師教學意見調查之結果。 

(三)須運用於本校各學制之正規課程，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1.出版書籍教材 

(1)補助之教材以該學期前一學年度內已出版且公開發行之作品為限。 

(2)課程講義、摘錄教材、翻譯或編譯書籍不屬本辦法獎勵範疇。 

(3)不受理再版或部分內容修訂或調整而再版者。 

2.數位教材 

(1)教材媒體除了文字及圖像外，應至少包含語音或影音串流（教材以講解學習

內容的聲音及影像為主，並搭配同步投影片、字幕講義等）或多媒體動畫之

其中一項。 

(2)申請教師需提出該門課程一學期課程內容大綱，每門課程影音錄影檔錄製授

課內容至少十小時。 

3.教具 

(1)教具係指專為搭配課程教學活動所研發、設計或本身可自成課程活動之實體

器材，不含一般任何教學過程中所需之器具、材料包、平面繪本以及虛擬之

電腦軟體。 

(2)具創新或創意特色。 

(3)完成之教具可實際運用於課程中並可重複利用。 

(4)確實有助於學生學習或專業知能之提升。 

(5)進入複評階段之教具申請案需檢附教具使用說明書。 



第五條 申請程序與獎勵方式 

一、申請時間：每學期舉辦一次，申請時間為每學期第三週前。 

二、申請程序：申請教師依獎勵類別，提出申請及繳交教學創新成果報告一份（可以書面、

影音等資料呈現），並提供教學創新佐證之相關資料，送教務處辦理。 

三、審查評選：由教務長或指定代理人擔任召集人，邀請校內專精教師二至三人，組成審查

委員會，進行審查。依申請教師之執行成果，對教學方法、教材、教具等三

種類別進行評選。審查委員須就各教學方法、教材或教具設計之創新性、實

用性、完整性、啟發性，內容是否涵蓋教學目標及其提升學生學習的具體成

效等進行充分討論及評選。必要時可邀請申請教師進行簡報或說明。 

四、獎勵方式：凡經審查通過者，頒發獎狀一紙，每案核發獎勵金新臺幣五千元及補助業務

費新臺幣五千元。每學期至多獎勵十案為原則。 

第六條 本辦法之獲獎者具有以下義務：  

一、獲獎者應配合於教學相關活動進行教學經驗分享及繳交成果報告（含書面與電子檔），

並於獲獎後一年內，應開放教學觀摩一次。 

二、獲獎勵之教材、教具應於適當處註明「本教材、教具獲一貫道崇德學院獎勵」字樣，並

無償提供本校促進教學資源共享及教學推廣之使用。 

三、獲獎勵之教材、教具成果應依下列說明辦理：  

1.出版書籍教材：應於出版完成後，繳交二冊至教務處，由教務處統一送至本校圖資館

典藏。 

2.數位教材：須提供網址於本校網頁展示。 

3.教具（含教具使用說明書）：須提供一份於本校圖資館留存；其教具製作複製另行補

助業務費，並以新臺幣五仟元為上限。 

獲獎勵之教材、教具若違反著作權法或智慧財產權保護法，本校得撤銷原核定之獎勵，並追

繳其已領取之金額。 

第七條 申請人應確保所提出申請資料之正確性，如申請資料不齊全，視同未完成申請。基於評選

作業需求，申請人授權審查委員會及承辦單位得自行複製申請資料之電子檔及書面文件。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貫道崇德學院教師教學創新獎勵申請表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所別  

職稱  申請類別  

聯絡方式 分機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到校日期  

 

學  歷 

(至多5筆) 

校名/校科別 教育程度 修業年限 

   

   

   

經歷 

(至多10筆，   

含現職) 

服務機關/職稱 任職年月 

  

  

  

學術專長  

教學

創新

重點 

創新向度  

(可複選)  

□創新教學方法 

□創新教材 

□創新教具 

教學創新方式之

描述與預期成效

【300~1000字】  

可另以A4紙張撰寫 

佐 

證 

資 

料 

1.本欄課程大綱為必要資料 

2.其他由申請人檢附可佐證之資料 

系 

所 

主 

管 

推 

薦 

理 

由 

 

註記 如通過審查獲獎者，應於當學期課程結束後三週內繳交成果報告(含書面及

電子檔)，成果報告書內容應包含參加校內教學相關活動至少二場。 

系所主管簽章                         校長簽章 


